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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。

（二）学校检查阶段（3 月 24-25 日）

学校将组织人员在各单位自查基础上对实验室特种设备进

行现场核查，并检查前期排查中发现的隐患整改情况，具体安排

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培训提升阶段（3 月底）

学校将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专题培训会，提升特种设

备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专业知识，确保特种设备的正常运行和

使用安全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请相关院（系）高度重视，对照《特种设备目录》开展全

面排查，确保无遗漏。明晰本单位特种设备种类，摸清特种设备

底数，对各类特种设备名称、类别（性质）、设备及安全配件检

验校验期限、存放地点、存放数量、管理人员等情况做好统计。

2.特种设备要落实专人管理，操作人员需持证上岗，并定期

复审；定期完成设备及其安全附件的检验工作，对新购设备办理

注册登记；建立完善的设备安全技术档案，规范特种设备管理台

账，包括完成设备定期的自查、维保，所发生的故障与事故记录，

以及使用记录等。

3.尚未办理登记手续的特种设备立即停止使用，并向属地特

种设备注册登记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。

4.建立实验室气瓶使用台账，使用人员要熟悉掌握各种气体




